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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2.17万元，完成预算 5.5

万元的 39.45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，

完成预算 0万元的 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

2.17万元，完成预算 4.5万元的 48.22%（其中：公务用车

购置支出决算为 0万元，完成预算 0万元的 0%；公务用车运

行费支出决算为 2.17万元，完成预算 4.5万元的 48.22%）；

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，完成预算 0万元的 0%。

2021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小于预算数的主要情况：认

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从严控制

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。


